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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lass="mar10"> 某公司于去年购进一台机器设备，迄今已经计

提折旧三四个月，现在发现设备达不到使用要求。供应商同

意退货，同时全额退款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应如何进行会计处

理？去年购进该设备时没有抵扣进项税，现在如何进行增值

税的税务处理？ 这种情况下，该单位应该按主管税务机关要

求填报《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申请单》，提交给销货方

，由其开具红字发票。按原来机器设备入账的口径冲销原会

计处理，同时冲销所计提的折旧。因为该业务已经跨年度，

还应调整因该项业务影响的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有关项目金

额。当然，如果上期对该项资产计提折旧数额不大，可以与

本期计提的部分一同直接冲减当期折旧，这样比较简便。 需

要说明的是，按国家税务总局《关于修订＜增值税专用发票

使用规定＞的通知》（国税发[2006]156号）规定，一般纳税

人取得专用发票后，发生销货退回、开票有误等情形但不符

合作废条 件的，或者因销货部分退回及发生销售折让的，购

买方应向主管税务机关填报《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申请

单》，主管税务机关对一般纳税人填报的《申请单》进行审

核后，出具《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通知单》（购买方必

须暂依《通知单》所列增值税税额从当期进项税额中转出，

未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的可列入当期进项税额，待取得销售

方开具的红字专用发票后，与留存的《通知单》一并作为记

账凭证。销售方凭购买方提供的《通知单》开具红字专用发



票，在防伪税控系统中以销项负数开具。 国家税务总局《关

于修订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的补充通知》（国税

发[2007]18号）规定，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

票（以下简称专用发票）后，发生销货退回、销售折让以及

开票有误等情况需要开具红字专用发票的，购买方所购货物

不属于增值税扣税项目范围，取得的专用发票未经认证的，

由购买方填报申请单，并在申请单上填写具体原因以及相对

应蓝字专用发票的信息，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出具通知单。

购买方不作进项税额转出处理。 发生销货退回或销售折让的

，除按照《通知》的规定进行处理外，销售方还应在开具红

字专用发票后，将该笔业务的相应记账凭证复印件报送主管

税务机关备案。 【把会计从业加入收藏夹】★【更多资料请

访问百考试题会计从业站】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

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